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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按「社會秩序維護法」第 51 條規定：「違反本法案件之處罰，於裁處確

定後執行。」請依據下列所附之「社會秩序維護法」第 80 條及第 81 條

規定內容，分別說明其「裁處確定」之情形各為何？（25 分）

參考法條：

第 80 條（妨害善良風俗之處罰 1）：

有下列各款行為之一者，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下罰鍰：……二、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

出入之場所，意圖與人性交易而拉客。

第 81 條（妨害善良風俗之處罰 2）：

有下列各款行為之一者，處三日以下拘留，併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

鍰；其情節重大者，得加重拘留至五日：……二、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，

意圖媒合性交易而拉客。

二、執法員警應對其執法所使用之「警械」及其相關法定責任有深入瞭解之

必要。故請依民國 111 年 10 月 19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1100088431 號

令修正之「警械使用條例」規定內容，說明「警械」之定義範圍及其法

律責任之規定各為何？（25 分）

三、按警察執法亦適用「行政執行法」，有關該法之強制執行方法應予熟悉，

以利其適用。請依「行政執行法」規定，說明有關「間接強制」、「直接

強制」及「即時強制」之方法各為何？（25 分）

四、司法院釋字第 445 號解釋文略以：「憲法第十四條規定人民有集會之自

由，此與憲法第十一條規定之言論、講學、著作及出版之自由，同屬表

現自由之範疇，為實施民主政治最重要的基本人權。國家為保障人民之

集會自由，應提供適當集會場所，並保護集會、遊行之安全，使其得以

順利進行。以法律限制集會、遊行之權利，必須符合明確性原則與憲法

第二十三條之規定。」請依「集會遊行法」說明其「主管機關」、「禁制

區」及「立法目的」等規定各為何？（25 分）


